
炎洲流通供應商管理政策及相關規範的實施情形說明 

一、炎洲流通供應商管理政策之採購合約要點 

根據「炎洲流通供應商-114年度採購合約書(流通公版合約）」，適用於甲方向

乙方（供應商）採購產品，確立雙方之銷售關係，並規範雙方應共同遵守的條款。

無論是 OEM 短期客戶或長期客戶，均需簽署此類採購合約，以下為合約中之要

點： 

1 採購標的與訂單成立：  

• 採購標的為甲方每次採購單明細所示之產品。 

• 乙方需在收到採購單後三個工作日內簽回或以電子郵件確認，逾期

視為同意。 

• 採購單需有甲方「採購核准章」及指定人員簽名方成立。 

• 採購單經確認後即具法律效力，乙方應依單履行交貨義務。 

• 採購單為合約之一部分，與本合約共同成立個別交易關係，若有牴

觸以本合約為準。 

• 甲方不負有必須向乙方採購產品之義務，每次採購均需依訂單成

立。 

2 合約期間：合約有效期間明訂於合約中，在未簽訂新年度合約前，雙方採

購交易仍依本合約及已成立之採購單內容為之。 

3 付款條件與交貨方式：  

• 付款方式依採購單約定，或在未約定時，於甲方驗收合格且收到乙

方請款文件及發票後，採取現金扣款或月結方式。 

• 甲方得以電匯支付貨款，但付款不代表承認產品無瑕疵，若事後發

現瑕疵，甲方有權暫停付款並要求退換貨或承擔違約責任。 

• 乙方應依甲方指示完成交貨，包括方式、數量、包裝等，甲方可要

求乙方提供相關單據。 

• 乙方需確保產品外包裝堅固，並依產品特性採取保護措施，驗收合

格前之費用及風險由乙方承擔。 

• 乙方應依法規正確標示產品資訊，不得使用其他廠商之外箱或外包

裝袋。 若因標示不清等問題導致甲方受罰，乙方應負全部損害賠

償責任。 

4 商品品質：  

• 乙方應嚴格控管品質，確保符合中華民國食品衛生法規、國家標準、

商標法、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令。 

• 產品品質需符合雙方協議之標準，若經主管機關檢驗不合格，危害

人體健康，甲方可退貨且不付款，已付款者可要求退款。 



• 因乙方產品品質不良或包裝問題導致客戶客訴，乙方應負全部賠償

責任。 

• 乙方保證產品無安全衛生危險，不含化學物殘留及有害物質，並須

通過臺灣 SGS 抽樣檢驗合格。 

• 產品所使用的材料或原物料需經甲方認證同意，未經甲方書面同意

不得替換，違者甲方可退貨且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。 

5 驗收：  

• 甲方對乙方交付之產品採取逐批抽驗，若有包裝不符、規格不符、

印刷錯誤、短缺、瑕疵、標示不實等情形，視為乙方違約，甲方可

退貨並請求違約金。 

• 若乙方延遲交貨導致甲方損害或客戶索賠，乙方應負全部損害賠償

責任。 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如期交貨，乙方應儘速通知甲方，

甲方有權解除合約。 

6 產品退、換貨處理：產品外觀或包裝有損害可拒收，乙方須立即補齊，費

用由乙方負擔。 若發生短缺、內容不符或違反原物料約定，乙方應負損

害賠償責任。 

7 保密條款：乙方及其履約輔助人應保密甲方之營業秘密等機密資訊，不得

洩漏或轉作他用，違反者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8 廉潔條款：乙方承諾不向甲方員工或其關係人行賄或提供不正當利益，不

編造虛假採購資料，不安排不當場所或招待，並應遵守甲方廉潔管制規定。 

違反者視為違約，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。 乙方有義務檢舉甲方員工索賄

行為。 

9 合約禁止轉讓：未經他方書面同意，任一方不得轉讓合約權利義務。 

10 合約終止或解除：因不可抗力因素可免責。 甲方未按期付款經催告未改

善，乙方可終止合約並請求違約金。 乙方遲延交貨或產品瑕疵經通知未

處理，甲方可終止合約並請求違約金。 

11 其他約定條款：產品缺貨或漲價時，乙方應提前一個月書面通知甲方協商。 

甲方有權不定期檢視乙方生產場地。 乙方保證產品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

權，若發生侵權情事，應賠償甲方損失。 

12 合約準據法及合意管轄：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雙方同意以臺灣士林

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13 雙方當事人之關係：除採購關係外，雙方無合夥、僱傭、保證等關係，任

一方均無權代表他方履行合約以外之義務。 

14 合約之修改：需經雙方書面同意。 部分條文無效不影響其他條文效力。 

15 契約份數：正本一式兩份，雙方各執一份。 

16 特別約定條款：明訂甲方採購交易聯絡窗口及方式，非指定方式辦理之採

購甲方不予承認。 乙方承諾出售價格不得高於其他客戶最優惠價格。 乙



方不得洩漏交易價格予第三方。 乙方出售商品予甲方各地營業所應維持

公平價格。 

二、炎洲流通供應商管理政策之商標管理授權書要點 

根據「商標授權書(流通版)」，此授權書由炎洲流通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授權

乙方（供應商）使用甲方之商標「包大師」。規範供應商在生產甲方產品時使用

商標的相關權利與義務，對於維護甲方商譽及商標識別性至關重要。以下為授權

書之要點： 

1 授權範圍：  

• 甲方無償授權乙方於特定期間內，基於 特定目的 （合約中需填寫，

文本中為空白）在不損害甲方商譽及商標識別性的情況下，使用如

附件所示之「包大師」商標。 

• 甲方 不同意 乙方在前述代工生產膠帶之業務範圍外（此處根據文

本第一條第二項推測乙方主要業務為膠帶代工生產，實際應以附件

為準），自行使用或再授權第三人使用該商標。 

• 本授權書不代表雙方具有合夥、僱傭或互為代理之關係。 

2 終止授權：  

• 在授權期間屆滿前，若乙方發生破產、解散、重整等難以繼續營業

之情事，甲方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終止授權。 

• 若乙方未遵守授權範圍之規定，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

時，甲方得隨時以書面終止授權。 

• 授權期間屆滿，雙方應重新簽署新授權書及採購合約書。 

• 乙方於接獲甲方終止授權通知後，應立即停止使用及移除甲方已授

權之商標。 

3 本授權書修改方式：任何修改均需經雙方書面同意。 修改內容有歧異時，

以最新簽訂之內容為準，除非雙方另有約定。 

4 送達地址：雙方應以授權書所載之通訊地址送達意思表示，地址變更應書

面通知他方，否則仍以原地址為準。 

5 法律適用及管轄法院：本授權書適用中華民國法規解釋及補充，若涉訟，

雙方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6 違約罰則：  

• 若乙方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，擅自將甲方商標使用於業務範圍以

外或授權他人使用，甲方除得解除授權書外，另得向乙方請求新台

幣伍拾萬元損害賠償。 

• 乙方使用甲方授權之商標，需依甲方提供之商標樣品、標準或授權

書附件所示之商標。 若乙方製作之產品上印刷之甲方商標（包括

顏色、尺寸、文字、圖樣等）與甲方要求不符或不一致，甲方有權



將產品退還乙方且無須支付貨款，乙方應重新製作符合要求的產

品。 

7 授權書份數：本授權書於雙方簽訂完成後生效，取代先前一切口頭或書面

約定，一式兩份，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 

依據合約書內容，炎洲流通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在供應商管理及合約執行上，

歸納以下實施情形： 

一、供應商的評估與選擇： 

1 合約簽署為必要條件： 根據採購合約書第一條及第二條，雙方透過簽訂

年度採購合約書，確立合作關係及採購框架。後續具體的採購行為，則依

據甲方發出的採購單，並經乙方簽回或確認後成立。這明確指出，簽署合

約是建立供應商關係並進行採購交易的前提。 

二、落實產品品質的驗收流程： 

1 驗收流程： 採購合約書第三條第一項提及，付款條件以甲方驗收合格為

前提。第六條第二項更詳細說明，乙方交付的產品需符合採購單規格，若

與甲方提供的商標樣品或附件所示商標不符，甲方有權退貨且無需支付貨

款。 

2 抽樣檢驗：甲方對乙方交付之產品採取逐批抽驗，有包裝不符、規格不符、

印刷錯誤、短缺、瑕疵、標示不實等情形，視為乙方違約，甲方可退貨並

請求違約金 

三、 追蹤和處理供應商的違約行為： 

1 違約責任明確： 採購合約書第十一條明確指出，乙方保證其產品不侵害

他人權利，若發生侵權情事，乙方需賠償甲方的損失，包括客戶索賠的懲

罰性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商譽損失。 

2 商標違約處理： 商標授權書第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若乙方未經甲方同意擅

自將商標使用於授權範圍外或授權他人使用，甲方可解除授權書，並請求

新台幣伍拾萬元的損害賠償。 

3 產品瑕疵處理： 採購合約書第三條第二項提到，若甲方事後發現產品有

瑕疵，得暫停付款，並有權要求乙方退、換貨或承擔違約責任。第六條第

二項也規範了因商標使用不符導致的退貨和重新製作責任。 



4 終止授權： 商標授權書第二條列明了甲方可以終止授權的情況，包括乙

方發生破產、解散、重整等難以繼續營業的情形，以及乙方未遵守授權範

圍規定且經通知未改善。 

5 書面通知改善： 對於乙方違反商標授權範圍的情況，甲方會先以書面通

知限期改善。 

四、 監控供應商對商標的使用情況： 

1 授權範圍明確： 商標授權書第一條明確定義了授權範圍，包括授權使用

的商標名稱（包大師）、數量、使用目的（代工生產膠帶）、期間，以及

禁止乙方在代工生產膠帶業務範圍外自行使用或再授權第三人使用。 

2 依據樣品或標準： 商標授權書第六條第二項要求乙方使用甲方授權的商

標需依甲方提供的商標樣品或標準，或依據授權書附件所示商標。 

3 驗收檢查： 結合採購合約第六條第二項，甲方在驗收乙方製作的產品時，

會檢查產品上印刷的商標是否符合授權書附件或甲方提供的樣品/標準。

若不符，甲方有權退貨。 

4 違約罰則： 商標授權書第六條第一項設定了明確的違約罰則，若乙方超

出授權範圍使用商標，甲方可解除授權並請求損害賠償。 

五、建立供應商申訴或舉報機制： 

1 廉潔條款：炎洲流通「廉潔暨保密承諾書」， 內容包含對供應商之廉潔

誠信、保密義務、違規責任之要求。 

2 溝通管道：採購合約第十六條為甲方的採購交易聯絡窗口，提供乙方採購

交易事項辦理。 

3 合意管轄法院： 採購合約第十二條及商標授權書第五條，廉潔暨保密承

諾書第八條均約定了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炎洲流通透過簽訂詳細的採購合約和商標授權書，建立了與供應商的合作框

架，並在產品品質驗收、違約處理及商標使用監控方面制定了明確的規範和執行

方式。簽署合約是建立供應商關係的必要條件；透過驗收流程來確保產品品質，

並對供應商的違約行為設定了相應的責任和處理方式。 


